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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广东鸿

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 

经贵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9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本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贵会要求对贵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书面回复如下，并对《广东鸿

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敬请审

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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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未办理房产证的预计办毕时间，并请相

关方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完善有关承诺。请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内容 

1、标的公司部分房产未办毕房产证的相关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四维尔股份部分下属企业存在房产尚未办理房产证的情

形，其相关权证办理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 
权证办理进展 

1 

邦盛零部件 

1#厂房 10,737 已完成竣工验收 

2 倒班宿舍 2 4,320 已完成竣工验收 

3 倒班宿舍 3 3,397 已完成竣工验收 

4 四维尔零部件 1#厂房、2#厂房、3#厂房 35,386 已完成竣工验收 

合计 53,840 - 

2、上述房产房产证预计办毕时间 

根据上述房产的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等

文件及建设单位邦盛零部件、四维尔零部件出具的说明，上述房产均已依法办理

了报建手续和竣工验收手续，邦盛零部件、四维尔零部件目前使用上述房产未受

实质性影响，上述房产取得相关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预计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十八个月内办毕房产证。 

3、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上述情况作出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办法第 4 号》相关规定的要求，四维尔股份实际控制人

罗旭强完善了其承诺，承诺：其将督促四维尔零部件、邦盛零部件管理人员及时

依法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保证四维尔零部件、邦盛零部件不因此遭受

经济损失；如因上述房产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未能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十八个

月内办毕产权登记手续，导致四维尔零部件、邦盛零部件受到损失或被相关主管

部门处罚的，其将无条件赔偿四维尔零部件、邦盛零部件的损失并承担相关处罚。 

上述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八、主要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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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对外担保情况/（一）主要资产及权属状况/2、房产”中补充披露。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上述房产涉及的土地转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证、竣工验收文件、建设单位邦盛零部件、四维尔零部件出具的说明以及标

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四维尔股份下属企业上述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产已依法报建，其办理权证登

记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申请人已披露了标的公司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产的房产

证预计办毕时间；四维尔股份实际控制人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

规定，承诺承担因上述房产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未能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十八

个月内办毕产权登记手续给四维尔零部件、邦盛零部件带来的损失，并承担相关

处罚。 

问题 2、请申请人进一步补充披露标的资产 IPO 申请撤回的原因。请独立

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内容 

根据四维尔股份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撤回宁波四维尔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其撤回 IPO 申请的原因

如下：“由于四维尔股份按照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上市环评的有关要求正在组织复

评工作，但四维尔股份及各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分处多省市，预计环评工作无

法如期完成，四维尔股份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

文件”。 

根据四维尔股份出具的说明，2011 年 12 月 5 日，四维尔股份首次取得浙江

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关于宁波四维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向证监会申报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文件。

2012 年 5 月四维尔股份新增孙公司成都四维尔，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新增孙公

司佛山四维尔，于 2013 年 7 月新增控股子公司四维尔渝沪。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根据其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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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环保核查内容规程和监管要求的通知》（浙环发〔2011〕78 号）中“当地环

保部门应当在每年 6 月份之前开展对已通过核查的上市和拟上市企业的环保检

查，由各设区市环保部门汇总检查结果，按要求以表格形式上报省环保厅。省环

保厅将组织力量对相关企业进行抽查。对检查中发现达不到相关要求或未及时完

成承诺整改事项的企业，将予以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上报证监会，同时抄送该

企业所在地证监局。”以及“对核查期后一年内向省环保厅申请出具补充核查意

见的企业，在相关市、县（市）两级环保部门出具预审意见的基础上直接为其出

具补充意见；超出 1 年不满 3 年的，在提交补充核查报告、评估机构现场检查、

相关市、县（市）两级环保部门出具预审意见的基础上，为其出具核查意见；超

出 3 年的，需重新进行核查。”的规定，要求对四维尔股份合并范围内原法人主

体的环保情况进行复评，并对新增法人主体的环保情况进行核查。 

鉴于四维尔股份及其分公司、子公司分处多省，2011 年首次申报 IPO 取得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批复耗时将近 1 年，且本次环保核查范围在首次申报基础上又

增加了成都四维尔、佛山四维尔以及四维尔渝沪三家公司，因此四维尔股份预计

无法在及时向证监会报送更新财务数据的文件的同时完成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的

核查和复评批复工作，遂向证监会递交了《关于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

请文件的申请》。 

上述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十二、本次重组标的

最近 36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IPO 申请文件和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

情况”中披露。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四维尔股份向贵会提交的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浙江省环保

厅下发的环保批复、政策性文件以及新增子公司的工商资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四维尔股份预计无法在及时向证监会报送更新财务数据的文件的同时完成浙江

省环境保护厅的核查和复评批复工作，因此向证监会递交了《关于撤回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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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项目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之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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